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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山市民政局、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浙江省

长三角公共服务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鑫、姜晓东、王华、周志军、邱燕、张欢、黄飚、姜慧敏、徐燕飞、饶方君、

裘丹娜、王瑾、金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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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三事协商议事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社区三事协商议事的基本原则、工作要求、协商程序、协商保障、评价改进等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三事协商议事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三事协商 

将涉及城市社区的公益事项和公共事务，以及居民热点、难点问题，分为社区事、小区事、楼道

事三类，社区多元主体基于平等、公正、理性原则，分类进行协商，消除分歧、取得共识、落实成果

的民主形式。 

 

社区协商委员会 

参与和监督城市社区基层协商，为协商工作提供决策建议的群众自治类社区社会组织。 

4 基本原则 

遵循党建引领原则，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议事协商中的领导作用，确保有序开展议事协商。 

遵循依法协商原则，协商活动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协商结果合法有效。 

遵循协商为民原则，解决群众反应强烈、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和矛盾纠纷。 

遵循平等协商准则，充分保障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遵循民主集中原则，实现发扬民主和提高效率相统一。 

遵循科学有效原则，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遵循一事一议原则，聚焦事项主线，对每个事项进行独立协商议事。 

5 工作要求 

事项分设 

5.1.1 根据社区事务公共属性及影响程度，将涉及居民和公益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以及居民热点难点

事项分成： 

a) 社区事：涉及社区的公共服务与公益事业事项，或党委政府重要决策在社区落地需要协商推进

的相关事项，由社区协商，政府有关部门解决； 

b) 小区事：涉及小区内的公共空间改造、公益事项落实等事项，由社区、居民、业主委员会、物

业公司及有关部门等协商后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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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楼道事：涉及楼道内公共事务及邻里间纠纷事项，由社区组织协商，安排专业社工、物业人员

或调解人员等协助解决。 

5.1.2 三事协商推荐目录见附录 A，6.5.3 协商流程见附录 B。 

协商队伍 

5.2.1 成立社区协商委员会，成员不少于 7名，成员主要来源： 

a) 社区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两委”）成员、法律顾问、居民代表、

两代表一委员、社会组织代表、社区民警； 

b) 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驻社区单位代表、社区工作者代表、社会工作者、社区帮扶团、专业人

士（法律、经济、心理、建筑等专业技术）等。 

5.2.2 社区协商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主任由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副主任由其他成员选任。 

5.2.3 成员候选人由社区两委联席会议推荐、个人自荐或单位推荐方式产生，经居民代表会议讨论确

定。 

5.2.4 社区协商委员会主要工作职责包括： 

a) 联系社区居民和驻社区单位，动员其参加社区建设，听取意见并及时反馈给社区居民委员会； 

b) 参加协商活动，发挥议事协商作用，帮助社区解决遇到的问题； 

c) 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管理和决策，参与讨论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与涉及居民权益有关事宜； 

d) 对社区协商目录中涉及的有关事项，通过召开会议等形式对社区居委会及社区内其它工作机

构及政府职能部门提出意见、建议； 

e) 对社区协商事宜完成情况进行民主评议和实行社会监督。 

6 协商程序 

党群点事 

6.1.1 党员和群众可通过面谈、电话、微信、网上平台等方式向社区协商委员会反映热点、难点问题。 

6.1.2 社区协商委员会宜采取线上线下方式主动联系网格、小区、楼道内的居民，驻社区单位的员工

和有关部门，收集意见建议。 

6.1.3 社区协商委员会应梳理候选议题，登记形成《协商议题提交审核表》（见附录 C），提交社区

“两委”审核。 

“两委”定事 

6.2.1 社区“两委”定期召开社区联席会议，研究和审议《协商议题提交审核表》，审议要求包括： 

a) 属于《三事协商推荐目录》范围； 

b) 居民反映强烈、迫切要求解决的实际困难、问题和矛盾纠纷； 

c) 党委、政府重要决策在社区落地过程中需要协商推进的相关事项； 

d) 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要求议事协商的事项； 

e) 各类议事协商主体提出议事协商需求的事项； 

f) 以下事项不议： 

1) 违反党的政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事项； 

2) 上级党委、政府有明确要求、明文规定的事项； 

3) 明显有歧视性、不公平的事项。 

6.2.2 议题审核通过后，社区“两委”应明确议题类型，确定协商主体、协商召集人、协商记录人。 

6.2.3 审核未通过，应告知未通过原因，并提供解决方法和途径的建议。 

多方议事 

6.3.1 社区事 

6.3.1.1 社区“两委”应联系议题涉及的有关政府部门，邀请有关政府部门参与议事会议，交由社区

协商委员会承办。 

6.3.1.2 协商委员会应通过电话、走访、微信、会议等形式，与涉利益主体沟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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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根据协商议题性质、利益关系、复杂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确定协商人员，制定协商方案，

方案内容包括： 

a) 协商时间：宜在协商议题确定后的 15 日内进行民主协商； 

b) 协商主体：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小区网格员等；

小区业委会（物管会）、居民小组长、党员等代表；社区服务类机构代表；辖区企事业单位、

商家和基层群团、社会组织代表；自主报名、邀请或推荐的居民；各领域专业人士代表；其他

涉利益相关方代表； 

c) 协商形式：包括座谈式协商、论证协商、入户走访式协商、书面询证协商、互联网协商、互联

网+现场协商等； 

d) 主持人：宜由协商召集人担任。 

6.3.1.4 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布协商通知（见附录 D）。 

6.3.1.5 根据方案开展议事协商，沟通达成共识，形成协商会议纪要（见附录 E），记录讨论过程、现

场情况，逐条记录协商过程达成的共识、异议内容及议题赞成人员等信息，主持人宣布协商结果。 

6.3.1.6 各协商主体对达成的共识进行签字确认（见附录 F）。未达成共识时，提交居民代表会议讨

论。 

6.3.1.7 涉及面广、关注度高的事项，可结合专题议事会、民主听证会、恳谈会、征求法律顾问或专

业人士（机构）意见等形式开展。 

6.3.2 小区事 

6.3.2.1 社区“两委”将议事工作交由社区协商委员会承办。 

6.3.2.2 社区协商委员会应根据 6.3.1.2～6.3.1.6要求开展议事。 

6.3.3 楼道事 

社区“两委”根据议题的具体事项进行安排： 

a) 属于公共事务交由社区协商委员会根据 6.3.1.2～6.3.1.6要求承办； 

b) 邻里间纠纷事项由专业社工、物业人员或调解人员等协助解决问题，并对协商过程及结果进行

记录。 

分类办事 

6.4.1 应及时落实协商成果，宜采取以下方式： 

a) 由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组织落实的事项，应及时公示进度； 

b) 由物业公司或其他利益相关方落实的事项，社区“两委”进行协商沟通，督促其组织落实； 

c) 受政府或有关部门委托的协商事项，协商结果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6.4.2 应对协商成果转化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宜按以下方式开展： 

a) 评进度：居务监督委员会对议题的落实进度、成果的落实进度进行监督，提出进度修正意见； 

b) 评口碑：涉及矛盾纠纷调解类时，测评当事人满意度；属于公共事项时，以书面形式征求群众

对协商议题实施情况的评价意见； 

c) 评绩效：对群众热点、难点问题，经民主协商后实施绩效评议，评议内容包括协商议题选择、

议事过程、结果执行、成效与反响等。 

公开晒事 

6.5.1 社区协商委员会形成《协商成果公示》（见附录 G），报社区“两委”审核后，通过党务公开栏、

居务公开栏、社区宣传栏、社区微信公众号、网络互动平台等方式进行公示。 

6.5.2 社区协商委员会应总结成果落实、评估反馈情况，形成协商结果落实报告，报社区“两委”审

核。 

7 协商保障 

居务监督委员会应对社区三事协商议事全流程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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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依托社区居委会，设置社区议事协商场所。配置满足日常工作需求的办公设备，包括监控设备、

电话、电脑、打印机、办公桌椅、文件档案橱柜等。 

宜依托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开展信息宣传工作，重点宣传协商

工作动态、协商成果落实、工作亮点、特色举措等信息。 

宜依托社区现有信息平台，开发协商议事工作模块，具备议题征集、线上会议、信息公示、投票

反馈等功能，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应符合 GB/T 20271 要求。 

建立合法性审查机制，较为重大、复杂事项的协商结果应协调法律顾问提出合法性审核意见，发

现协商结果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时，应予以纠正。 

按照“一议一档”原则，归集议事协商全流程记录，实现信息可溯源，记录包括： 

a) 社区协商议题提交审核表； 

b) 协商事宜的通知； 

c) 协商会议纪要； 

d) 社区协商活动记录表； 

e) 协商成果公示； 

f) 协商过程中的图文、音频、视频记录； 

g) 宣传证明材料。 

8 评价改进 

评价实施 

8.1.1 社区协商工作接受上级部门、居务监督委员会、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的监督。 

8.1.2 应定期对社区协商工作开展评价，评价方式包括自我评价、第三方评价、上级部门评价等。 

8.1.3 评价内容包括： 

a) 协商队伍组建情况；  

b) 协商议题收集情况；  

c) 协商程序符合情况；  

d) 全年召开频次及成果落实见效情况；  

e) 协商结果公布情况；  

f) 协商保障情况。 

8.1.4 宜将评价结果纳入社区考核项目，进行分档激励。 

持续改进 

8.2.1 通过对评估、评价结果等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分析，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8.2.2 应对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评价，持续改进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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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三事协商推荐目录 

三事协商推荐目录见表A.1。 

表A.1 三事协商推荐目录 

序号 类别 推荐目录 

社区事 

1 制度建设 市民公约、居民公约制修订，公共政策制订 

2 
公共安全 

消防安全、地质灾害预防，防汛、防台、抗旱、救灾事项 

3 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流动摊贩管理，包括门前五包、油烟、噪声处理 

4 

综合治理 

邪教人员管理 

5 特殊群体、流动人员管理和重点人员管控 

6 社区矫正帮教，公共法律服务 

7 交通秩序管理，停车管理 

8 城市管理 社区护绿保绿保洁，垃圾分类，老旧小区改造 

9 

公共事务 

供电、供水、供气、通信、电视、网络等行业服务设施设置 

10 通讯光缆、弱电线路安全隐患预防 

11 道路维护，公共停车位设定 

12 违章建筑预防 

13 

社会保障 

居家养老服务 

14 企退人员就业帮扶 

15 困难党员、困难群众帮扶救助 

16 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 

17 退役军人、离退休干部服务 

18 卫生健康 公共卫生防控，疾控医疗 

19 

五社联动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 

20 社区慈善资源引入 

21 志愿服务活动事项 

22 其他 各类协商主体提出的涉及社区的其他事务 

小区事 

1 

公共事务 

小区亮化、绿化、美化 

2 小区道路维护 

3 小区停车位施划、管理 

4 电梯加装、更换、维修 

5 监控设备设立及维护 

6 物业公司选聘 

7 物业与业主公共管理事务 

8 小区公共部位广告招租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SP 003—2023 

6 

表 A.1 三事协商推荐目录（续） 

序号 类别 推荐目录 

9 

 

公益广告安放 

10 健身器材选址 

11 门禁改造 

12 电子快递柜、充电桩设立 

13 公共晾晒区设置 

14 消火栓、正压送风口等公共部位设施修缮 

15 

人员管理 

小区业主委员会的设立、选举、改选 

16 居民小组的划分、网格的划分及管理 

17 推选居民小组长、楼道长 

18 
为民服务 

小区文化体育活动 

19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20 其他 各类协商主体提出的涉及小区的其他事务 

楼道事 

1 

为民服务 

邻里纠纷调解 

2 宠物管理 

3 文明家庭建设 

4 

公共空间 

上下楼漏水、噪音、空调滴水、采光纠纷处置 

5 公共楼梯间管理 

6 公共空间被占用 

7 下水道、化粪池疏通整修 

8 其他 各类协商主体提出的涉及楼道的其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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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协商流程 

社区议事协商流程见图B.1。 

议题收集

提交两委审核

两委审议议题

审核通过

审核

不通过

明确议题类型

交由社区协商委

员会承办

社区联系有关政

府部门参加协商

安排专业社工、物业
人员或调解人员等协

助解决问题

社区事

小区事

楼道事

社区协商委员会

制定协商方案

形成协商活动记

录

开展议事

达成共识

未达成

共识

协商成果落实

协商成果公示

报社区“两委”审核

协商成果转化实

施情况评估

形成议事报告

告知原因，提供解决

方法和途径的建议

对楼道事

进行分类

公共事务

事项

邻里间纠纷事项

提交居民代表会

议讨论

 

图B.1 协商程序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SP 003—2023 

8 

附 录 C  

（资料性） 

协商议题提交审核表 

表C.1为协商议题提交审核表。 

表 C.1 协商议题提交审核表 

协商议题名称  

提出议题主体  提出日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协商事由  

其他需要说明的

情况 
 

“两委”审核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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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D  

（资料性） 

协商事宜通知 

协商事宜通知见图D.1。 

 

关于XXXX协商事宜的通知 

根据征集协商议题，经社区“两委”审核同意，确定于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就XXXX

议题开展协商活动。 

一、参与协商人员 

二、协商形式 

三、协商地点 

四、召集人（主持人） 

五、记录人 

 

 

 

                                                      XX社区居民委员会（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图 D.1 协商事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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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附 录 E  

（资料性） 

协商活动记录表 

表E.1为协商活动记录表。 

表 E.1协商活动记录表 

协商议题  

协商类型 □社区事                          □小区事                        □楼道事 

协商主体  参与协商人数  

列席人员  

协商时间  协商地点  

协商形式  主持人  记录人  

协商过程 

主要记录讨论过程、现场情况，特别应逐条记录协商过程达成的共识、异议内容等。 

协商结果 

记录议题赞成、反对、弃权人数和占比。向上级备案情况及上级反馈情况。 

                                   

图片 

保留协商相关图片，撰写协商典型案例。 

注： 表格可根据内容进行篇幅调整，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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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附 录 F  

（资料性） 

协商结果确认表 

表F.1为协商结果确认表。 

表 F.1 协商结果确认表 

协商结果确认表 

协商共识 

XXXX年XX月XX日，就反映的XXXX问题，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协商，参与协商的成员就XXXX问题达成

以下共识： 

1.XXXX 

2.XXXX 

3.XXXX 

4.XXXX 

…… 

签字确认 

各协商主体进行签字确认： 

注： 表格可根据内容进行篇幅调整，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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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附 录 G  

（资料性） 

协商结果公示 

社区协商结果公示见图G.1。 

 

协商结果公示 

XXXX年XX月XX日，就反映的XXXX问题，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协商，参与协商的成员就XXXX问题达成共

识，决定： 

1.XXXX 

2.XXXX 

3.XXXX 

4.XXXX 

…… 

特此公示。 

如有疑问，请向社区居民委员会或居民监督委员会反映。 

 

 

 

 

                                                      XX社区协商委员会 

 

XXXX年XX月XX日 

 

 

 

 

G.1 协商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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